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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塔城中院”或“法院”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破产法” 指 自 2007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新亿股份”或“公司” 指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指 由塔城中院指定的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出资人”或“股东” 指 截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新亿股份股东以及

该日后取得新亿股份股份的股东 

“股份”或“股票” 指 新亿股份股票，证券代码：600145，证券

简称：*ST 新亿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万源稀金” 指 新疆万源稀金资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3,550.00 万股股票 

“新疆昆仑” 指 新疆昆仑众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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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成通” 指 昆山成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德天利” 指 深圳市德天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易楚” 指 深圳市易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书生” 指 深圳市书生智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瑞弘宝” 指 深圳市瑞弘宝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生命” 指 深圳生命爱晚健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好润” 指 上海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源迪” 指 上海源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股东，

持有公司 278.63 万股股票 

“广西沃洋” 指 广西沃洋能源有限公司 

“贵州恒瑞” 指 贵州恒瑞丰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人” 指 由万源稀金、新疆昆仑、昆山成通、深圳

德天利、深圳易楚、深圳书生、深圳瑞弘

宝、深圳生命、上海好润、上海源迪、广

西沃洋和贵州恒瑞组成的联合体 

“参选文件” 指 联合体向管理人提交的《新疆亿路万源实

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投资

人参选文件》 

“上海乾灏” 指 上海乾灏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 

 

“上海富义” 指 上海富义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芮嘉” 指 上海芮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纯优” 指 上海纯优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债权人” 指 符合破产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新亿股份

的某个、部分或全体债权人 

“普通债权” 

 

指 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

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普通债权 

“职工债权” 指 破产法第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

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

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

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

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

补偿金 

“确定债权” 指 经法院裁定确认的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中

所记载的债务人、债权人均无异议的债权 

“预计债权” 指 已向管理人申报管理人尚未作出审查结

论，或者债权人对管理人审查意见提出异

议或诉讼结果尚未确定的债权，以及公司

账面有记载但未申报的债权 

“未申报债权” 指 公司账面记载的，且在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前已成立但未依法申报的债权 

“评估机构” 指 为新亿股份重整案提供资产评估服务的上

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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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 指 评估机构出具的沪申威评报字（2015）第

XJ0011 号《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涉及的全部资产清算

价值评估报告》 

“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指 评估机构出具的沪申威咨报字（2015）第

XJ0001 号《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项目偿债能力分析报

告书》 

“转增股票” 指 根据本重整计划的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以新亿股份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票 

“重整计划的通过” 指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八十五

条第二款之规定，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及

出资人组会议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

整计划即为通过 

“重整计划的批准” 指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或第八十七

条第三款之规定，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

批准 

“重整计划执行期限” 指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

在本重整计划所规定的执行期限及法院裁

定延长的重整计划执行期限 

“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限” 指 根据破产法第九十条之规定，本重整计划

规定的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执行的期限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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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鉴于新亿股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且财务状况和

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塔城中院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于 2015

年 11 月 7 日作出（2015）塔中民破字第 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新亿股

份重整一案，并于同日作出（2015）塔中民破字第 1-1 号《决定书》，指定新

亿股份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2015 年 11 月 26 日，经新亿股份申请，塔城中院作出（2015）塔中民破字

第 1-5 号《决定书》，准许新亿股份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截至目前，管理人、债务人及评估机构已完成对新亿股份债权审查、资产评

估及偿债能力分析等各项基础工作。根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新亿股份结合自身

的实际情况，并在充分考虑债权人、企业职工、股东等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制作

本重整计划，供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并由出资人组会议对本重整计划涉及的

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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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新亿股份基本情况 

（一） 历史沿革 

1. 设立情况 

新亿股份原名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系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

[1998]127 号文批准，以四川陶瓷厂为主体进行改制，并联合四川石油输气广汉

公用实业开发公司、成都干道建设综合开发公司、重庆万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

重庆天和洁具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于 1998 年 9 月 28 日在重庆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登记注册。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股份总数 8,000 万股（每

股面值 1 元）。 

1999 年 8 月 4 日，经证监会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500 万股，同年 9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2. 股本变动情况 

2000 年 11 月，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 1999 年年末股本 12,500 万股为基数，

每 10 股送 1 股；2001 年 3 月，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 2000 年年末股本 13,75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 1 股并以资本公积转增 7 股；2002 年 4 月，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以 2001 年年末股本 24,75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 2 股并以资本公积

转增 2 股。 

2006年9月28日，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渝国资产[2006]175

号《关于重庆四维瓷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臵改革中国有股权管理有关

问题的批复》，批准公司实施股权分臵改革的方案；2006 年 10 月 16 日，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权分臵改革方案，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37,768.5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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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公司注册资本 37,768.50 万元，股份总数 37,768.5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公司股东总数约 3.3 万户。万源稀金为新亿股份的控股

股东，共计持有 3,550.00 万股新亿股份股票，占新亿股份总股本的 9.40%。 

3. 公司名称变更情况 

2002 年 9 月 5 日，公司名称由重庆四维瓷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重庆四维

瓷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8 月 15 日，公司名称变更为重庆四维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11 月 24 日，公司更名为上海四维国创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3 月 9 日，公司更名为贵州四维国创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7 月 6 日，公司名称变更为贵州国创能源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5 年 6 月 2 日，公司名称变更为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二） 被申请重整情况 

自 2010 年开始，公司逐渐认识到产业结构单一、抵抗风险能力弱是公司存

在的最大问题，加之在卫浴市场竞争日趋加剧、原材料不断涨价、盈利空间有限

的环境下，公司开始谋求向能源领域转型。彼时，公司一方面拟立足贵州，面向

国际，抓住贵州省煤炭资源整合的机遇，实现进军能源业的国内布局；另一方面

力争取得并拓展海外煤炭资源，加大境外煤炭资源勘查开发力度，提高境外稀缺

煤炭资源的利用程度。但由于经营不善导致转型失败，公司逐渐陷入了经营危机

和财务危机，以致公司拖欠巨额债务无力偿还，在进入重整程序前已经严重资不

抵债，且因 2013、2014 年度连续亏损且 2014 年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已经被

上交所处以退市风险警示。 

因新亿股份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江苏中立信律师事务所于 2015 年 8

月 28 日向塔城中院申请对新亿股份实施重整。塔城中院经审查认为，新亿股份

符合进行重整的条件，于 2015 年 11 月 7 日作出（2015）塔中民破字第 1 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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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裁定书》，依法裁定受理债权人对新亿股份的重整申请，并于同日作出（2015）

塔中民破字第 1-1 号《决定书》指定新亿股份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三） 资产负债情况 

1. 负债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9 日，共有 40 家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人向管

理人申报的债权金额共计 2,705,270,837.72 元，申报债权均为普通债权。 

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塔城中院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总额为

2,174,834,932.10 元。 

已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但尚未经塔城中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总额为

24,955,438.42 元，全部为普通债权。 

此外，预计债权金额共计 258,921,082.45 元，其中已向管理人申报，但尚

未经管理人确认的普通债权金额为 193,157,870.14 元； 公司账面有记载但未申

报债权金额为 65,763,212.31 元。 

经调查，新亿股份的职工债权总额为 6,237,165.67 元。 

2. 资产情况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偿债能力分析报告，以 2015 年 11 月 7 日为评估基准

日，新亿股份现有全部资产评估总值为 16,736,109.30 元，所有财产均未设定担

保。 

（四） 偿债能力分析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偿债能力分析报告，新亿股份如实施破产清算，假定其

资产均能够按评估价值变现，按照破产法规定的清偿顺序，财产的变现所得在支

付破产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及其他诉讼费用、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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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并在偿还职工债

权后，剩余资产用于普通债权的分配，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为 0%，具体计算过

程见下表： 

项目 清偿测算（元） 

新亿股份资产评估值 16,736,109.30 

减：破产费用 50,000,000.00 

减：职工债权 6,237,165.67 

普通债权可分配资金 0 

确定的普通债权 2,199,790,370.52 

预计债权 258,921,082.45 

普通债权清偿率 0 

二、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一） 出资人权益调整的必要性 

新亿股份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均已陷入困境。如果新亿

股份进行破产清算，现有资产在清偿各类债权后已无剩余财产向出资人分配，出

资人权益为零。为挽救新亿股份，避免破产清算的风险，出资人和债权人需共同

做出努力，共同分担实现公司重生的成本。因此，本重整计划安排对出资人权益

进行调整。 

（二） 出资人权益调整的范围 

根据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

应当设出资人组，对该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由截至 2015 年 12 月 7 日在新

亿股份股东名册中登记的全体股东组成。重整计划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对在前

述日期后至本重整计划规定的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前取得新亿股份股份

的主体同样具有效力。 

（三） 出资人权益调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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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新亿股份现有总股本 37,768.50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29.48 股的

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共计转增 111,341.54 万股。转增后，新亿股份

总股本由 37,768.50 万股增至 149,110.04 万股，最终转增的准确股份数量以在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实际登记确认的数量为准。 

2. 全体出资人无偿让渡转增股份并由投资人受让 

上述转增的股份由全体股东无偿让渡，不向股东进行分配，全部由投资人受

让，受让价款为人民币 14.47 亿元。在投资人支付的 14.47 亿元价款中，8 亿元

用于向债权人清偿，其余 6.47 亿元在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剩余部分留

在新亿股份，作为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或用于购买优质资产等。 

3. 控股股东万源稀金豁免新亿股份 110,000.00 万元债权产生资本公积 

目前新亿股份可用于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不足以实施上述转增方案，为了

支持公司重整，控股股东万源稀金通过豁免新亿股份的 110,000.00 万元债权的

方式保证新亿股份在重整中可用于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不少于 111,341.54 万

元。 

三、 债权分类及调整方案 

（一） 债权分类 

根据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和债权审查确认情况，新亿股份重整设职工债权组和

普通债权组，具体情况如下： 

1. 职工债权组 

职工债权组涉及职工债权总额为 6,237,165.67 元。 

2. 普通债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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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塔城中院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为

2,174,834,932.10 元。 

2015 年 12 月 9 日，公司收到债权人上海乾灏、上海富义、陈晓东、王涛

和宗雷鸣的《债权转让通知书》，得知上海乾灏、陈晓东、王涛、宗雷鸣和上海

富义分别将其对公司的债权全部或部分转让给了公司控股股东万源稀金，上述各

债权人转让债权的金额及转让后剩余债权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债权人名称 转让债权金额（元） 剩余债权金额（元） 

1  上海乾灏 400,724,006.92  0.00  

2  上海富义 274,363,719.08  1,448,904.75  

3  陈晓东 202,230,000.00  0.00  

4  王涛 111,341,137.00  0.00  

5  宗雷鸣 111,341,137.00  0.00  

合计 1,100,000,000.00  1,448,904.75 

2015 年 12 月 9 日公司控股股东万源稀金向公司出具了《债务豁免函》，

放弃对新亿股份享有的 11 亿元债权，豁免新亿股份对万源稀金负有的 11 亿元

债务，该豁免行为在塔城中院裁定批准本重整计划后生效。鉴于重整计划得到塔

城中院裁定批准后万源稀金将不再对新亿股份享有上述债权，万源稀金同意重整

中不再将其上述债权列入相应债权人组参加表决，不需要为万源稀金的上述债权

支付或预留相应的偿债资金。 

在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并经塔城中院裁定确认的普通债权

2,174,834,932.10 元中，将万源稀金收购的上述 11 亿元债权扣除后，普通债权

组剩余债权人 24 家，剩余普通债权金额 1,074,834,932.10 元。 

此外，已经管理人初步审查确认，但尚未经塔城中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总额为

24,955,438.42 元，全部为普通债权，应列入普通债权组。 

3. 预计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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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债权包括已申报但尚未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普通债权 193,157,870.14 

元、未申报的普通债权 65,763,212.31 元，预计债权金额合计 258,921,082.45 

元。 

职工债权组、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进行分组表决，预计债权和控股股东万

源稀金收购的 11 亿元债权不参加表决。 

（二） 债权调整方案 

1. 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全额清偿，不作调整。 

2. 普通债权 

根据偿债能力分析报告，新亿股份在破产清算状态下的普通债权清偿比例为

0。为最大限度提升债权人的受偿水平，根据新亿股份的实际情况，本重整计划

大幅提高普通债权受偿率，本次重整中对普通债权按照 65.73%的比例清偿。 

3. 预计债权 

在已申报但尚未经管理人审查确认的普通债权中，经管理人初步审查认为需

要预留偿债资金的债权金额合计为 41,877,270.14 元，另有未申报的普通债权约

65,763,212.31 元，需要预留偿债资金，因此，有 107,640,482.45 元的预计债权

需要作为普通债权预留偿债资金。 

对于上述债权中未获清偿的部分，根据破产法的规定，新亿股份不再承担清

偿责任。控股股东万源稀金收购的 11 亿元债权不适用债权调整方案。 

四、 债权受偿方案 

（一） 偿债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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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本重整计划债权受偿方案所需资金全部来自于投资人受让转增股票而

支付的价款中 8 亿元的部分。 

（二） 职工债权组 

职工债权由新亿股份自本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按照有关规定清偿。 

（三） 普通债权组 

普通债权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按照债权调整方案的规定一次性清偿完毕。 

控股股东万源稀金收购的 11 亿元债权不适用债权受偿方案。 

（四） 预计债权 

预计债权中 107,640,482.45 元将按照同类债权的受偿标准提存分配额，并

在获得确认后受偿。 

五、 经营方案 

为使新亿股份恢复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根据投资人提交的《参选

文件》，在深入调查研究新亿股份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制定如下经营方案： 

（一） 投资人 

新亿股份重整案投资人由万源稀金、新疆昆仑、昆山成通、深圳德天利、深

圳易楚、深圳书生、深圳瑞弘宝、深圳生命、上海好润、上海源迪、广西沃洋和

贵州恒瑞等 12 方组成。 

（二） 经营方案内容 

1. 剥离不良资产，改善资产结构 

公司通过变现处臵的方式，将其现有资产中盈利能力较弱的全部长期投资资

产进行剥离，改善现有资产结构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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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拓宽公司业务范围 

公司经过破产重整后将无制造类资产。公司所在地塔城是我国面向中亚、西

亚乃至欧洲的门户，地处向西开放的前沿，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因

此，公司将发挥地处“一带一路”核心区域的地缘优势，利用公司在重整中保留

的资金开展大宗商品、农牧产品等贸易业务，使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3. 避免 2016 年度暂停上市 

公司将通过重整中的债务减免及经营安排，使得新亿股份 2015 年度实现经

审计的净利润达到正值、2015 年末净资产为正值，且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不低于

1,000.00 万元，避免新亿股份在 2016 年度暂停上市。 

4. 调整产业结构，适时注入资产 

新亿股份重整后，万源稀金或其关联方将适时通过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注入

关联方或第三方的大农业或大消费等各类型优质资产等方式调整公司产业结构，

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5. 盈利及业绩承诺 

万源稀金承诺新亿股份 2016 年、2017 年实现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人民币 4 亿元、5 亿元。如果新亿股份最终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上述标准，由万

源稀金在相应会计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1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向新亿股份补足。 

6. 股份锁定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支持公司长远健康的发展的考虑，万源稀金承

诺本次受让资本公积转增的股份自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减持。 

六、 重整计划的批准 

（一） 分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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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权人会议将分职工债权组和普通债权组对重整计划草案的进行表决。

职工债权组已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提前审议并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 

债权人组的表决机制，根据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出席会议的同

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

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因本重整计划涉及出资人

权益调整事项，故设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进行表决。出资人组的表

决机制，参照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关于股东大会表决机制的规定，经出席

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即为该组通过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 

（二） 法院批准 

1. 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公司将自重整计

划通过之日起 10 日内，向法院提出批准重整计划的申请。 

2. 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并拒绝再次表决或者再次表决仍未通

过重整计划草案的，新亿股份保留申请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权利。 

3. 重整计划未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并且未依照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

获得法院批准，或者已经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的，法院将裁定终止重

整程序，并宣告新亿股份破产。 

七、 重整计划的执行和执行监督 

本重整计划由新亿股份负责执行，管理人负责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一) 执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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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 6 个月，自重整计划获得塔城中院裁定批准之日起

计算。在此期间内，新亿股份应严格依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清偿债务，并随时支

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二) 执行期限的延长 

如非新亿股份自身原因，致使本重整计划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执行完毕，新亿

股份应于执行期限届满前，向塔城中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请，并根

据塔城中院批准的执行期限继续执行。 

(三) 执行完毕的标准 

自下列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本重整计划视为执行完毕： 

1. 根据本重整计划的规定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已经支付完毕，应当向债权

人分配的清偿款项已经分配完毕；或者债权人与新亿股份就执行本重整计划的债

权清偿另行达成协议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视为债权人已按照本重整计划

的规定接受清偿； 

2. 债权人未领受分配款项以及未确认债权对应的清偿资金已按照本重整

计划的规定全额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 协助执行事项 

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涉及需要有关单位协助执行的，新亿股份和/或管理人

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向有关单位出具要求其协助执行的司法文书。 

(五) 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 

本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期限为 6 个月，自重整计划获得塔城中院裁定批准之

日起计算。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延长的，执行监督期限相应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

限提前到期的，执行监督期限相应提前到期。监督期届满或者新亿股份提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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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重整计划时，管理人将向法院提交监督报告。自监督报告提交之日起，管理

人的监督职责终止。 

(六) 监督期内新亿股份的职责 

本重整计划执行监督期内，新亿股份应当接受管理人的监督，及时向管理人

报告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公司财务状况、重大经营决策、重要资产处臵等事项。 

八、 关于执行重整计划的其他事宜 

（一） 偿债资金的分配 

偿债资金原则上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债权人进行分配。因债权人自身和/或其

关联方的原因，导致偿债资金不能到账，或账户被冻结、扣划，产生的法律后果

和市场风险由相关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可以指令将偿债资金支付至债权人指

定的，由该债权人所有/控制的账户或其他主体所有/控制的账户内。 

债权人指令将偿债资金支付至其他主体的账户的，因该指令导致偿债资金不

能到账，以及该指令导致的法律纠纷和市场风险由相关债权人自行承担。 

（二） 转让债权的清偿 

债权人在重整受理日（即 2015 年 11 月 7 日）之后对外转让债权的，受让

人按照原债权人根据本重整计划就该笔债权可以获得的受偿条件及总额受偿；债

权人向两人以上的受让人转让债权的，债权清偿款项向受让人按照其受让的债权

比例分配。 

（三） 未领受偿债资金的提存 

债权人未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领受偿债资金的，根据本重整计划应向其分

配的资金将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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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提存的偿债资金自塔城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满六个月，对于仍

未受领的偿债资金，管理人将移交给新亿股份，由公司继续提存。自塔城中院裁

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满二十四个月，债权人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领受清偿资

金的权利。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未领受的偿债资金留在新亿股份作为生产经营所

需流动资金。 

（四） 预计债权及未分配款项的处理 

预计债权在依法得到确认后，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受偿方案进行清

偿。对于公司账面有记载但尚未申报的债权，将由公司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九

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管理人均已预留相应偿债资金，并将提存至管理人指

定的银行账户。 

预计债权如最终未获确认的，提存的预留偿债资金留在公司作为生产经营所

需流动资金。 

（五） 财产保全措施的解除 

根据破产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财产的

保全措施应当解除。尚未解除对新亿股份财产保全措施的债权人，应当在重整计

划获得法院批准后协助办理完毕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的手续。 

（六） 破产费用的支付 

新亿股份重整案件受理费、以及聘请中介机构的费用由新亿股份及管理人在

本重整计划获得塔城中院批准后，按照相关法律及协议的规定支付。股票过户税

费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的规定由股票过出方和过入方分别承担。在重整计划

执行的监督期限内，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根据实际需要由新亿股份随时支付。 

（七） 共益债务的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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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亿股份重整期间的共益债务，包括因继续履行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继续营

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由新亿股份随

时清偿。 

（八） 存在第三方担保债权的清偿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债权人对新亿股份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

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因此，新亿股份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仍应向

债权人承担保证和清偿责任。 

在新亿股份根据本重整计划清偿完毕相应债权前，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

已向债权人清偿的，则相应调减债权人对新亿股份享有的债权总额，并就调减后

的债权总额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进行清偿。 

（九） 对外债权的清收 

新亿股份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及其他对外债权将由新亿股份进行清收追索

（包括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形成债权的追索，以及对上海优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

立的上海乾灏、上海富义、上海芮嘉和上海纯优四家合伙企业所募集的资金流出

上市公司的追索）。 

 

新疆亿路万源实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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